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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第 37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3年 1月 15日（星期三）14：30  

貳、會議地點：行政院貴賓室 

參、主 持 人：楊政務委員秋興     記錄：張瑞芳 

肆、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一、宣讀「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第 36 次委員會

議紀錄。 

裁示：確認，備查。 

二、「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

形，報請公鑒案。 

裁示： 

（一）下列案件解除列管。第 163案「阿里山森林

遊樂區供水問題案」；第 170-3案請觀光局「研

議於日月潭船舶電氣化達一定數量後，要求

旅行業於安排大陸觀光團日月潭遊湖行程

時，應有一定比例團數使用合法電氣化船舶」

案；第 175-1 案「請內政部研議因政府興辦

公共事業徵收土地，致原開發計畫面積減

少，在不增加原核准計畫之土地使用強度，

不變更原核准計畫主要公共設施或公用設

備，以及不影響基地開發之保育、保安及防

災之原則下，得製作變更內容對照表送請該

管直轄市、縣（市）政府備查，並於 3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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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檢討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完成

法制作業；另請加強對地方政府承辦人員就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22條第 2項之正

確適用事宜辦理宣導及講習。」；第 177案「未

來在推動茶莊發展方向及如何與文創、 觀光

產業整合產生加值效果，請農委會列出行動

計畫及推動期程規劃，期望藉由與文化及觀

光結合讓臺灣茶葉可以成為世界茶產業著名

品牌。」；第 179-2案「臺北市府賡續推動中

山樓次分區及頂北投次分區之統一取供事

業，內政部已原則同意辦理方式，請臺北市

政府儘速行文函報內政部。」；第 181案「為

因應大陸自由行配額每日增加至 3,000人，有

關移民署更新大陸港澳地區短期入臺線上申

請暨發證管理系統與相關電腦設備，及配合

辦理該項政策所需增加之預算及人力需求

案，請主計總處及人事行政總處協助移民署

解決，視需要再另案召開專案會議協調。」。 

（二）餘請各主辦機關持續積極辦理。 

三、102年來臺旅遊市場分析案。（交通部觀光局） 

裁示： 

（一）102 年來臺旅客能超越 800 萬人次的高標，

讓臺灣觀光邁入新里程，實屬不易，也表示

臺灣觀光品牌在國際上已受到肯定，值得嘉

許。 

（二）請交通部持續重視各市場的均衡發展，同時

請各部會依權責推出具國際競爭力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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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醫療觀光對於經濟有貢獻很大，請交通部

(觀光局)與衛福部接洽瞭解醫療觀光推廣有

無需協助事項。 

（三）院長所設定 103年來臺旅客 900萬人次的目

標，非交通部觀光局所能獨力完成，請各部

會共同努力。 

四、放寬東南亞國家簽證可行性分析案。(外交部) 

裁示： 

（一）放寬東南亞及中東國家簽證各部會間尚未完

全達成共識，外交部各駐外館處意見亦尚未

回復，請外交部參考日本、韓國放寬簽證作

法，在兼顧國家安全情況下，以更具彈性方

式，研議放寬簽證可行作法，並請交通部先

邀集相關部會進行協商，必要時召開政觀推

專案會議。 

（二）觀光局於 103年 1月 14日已就本案邀集外交

部、內政部移民署及觀光旅遊業者，召開協

調會議，並就近期可衝刺之各項作為達成下

列共識： 

1.針對核發團體旅客個人簽證之行政管理，由

交通部(觀光局)及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共同

研訂東南亞新興市場(菲律賓、泰國、印尼、

印度及越南）旅客來臺相關管理要點，做為

外館核發團體旅客簽證依據。 

2.郵輪旅客朝落地簽證方向辦理，請案關部會

依會議決議儘速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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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協助小型旅館解決增建無障礙設施困難案。(內政部)    

裁示：照案通過，請內政部依所提推動方式辦理，並

函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特設目的事業

主管建築機關在將一般旅館無障礙設施改善納

入分類、分期、分區執行計畫時，先就客房數

在五十間以上的一般旅館辦理改善，俟改善有

具體成效後，再辦理客房數未達五十間之一般

旅館改善。 

六、推動鄉村旅店之用地取得及申設方式法令鬆綁及簡      

化程序可行性分析案。(交通部觀光局) 

裁示：本案涉及交通、內政、農業等部會及相關法規，

影響層面廣泛，本案保留再議。 

 

柒、臨時動議： 

一、有關訂房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規定，連

續假期訂房時旅館只能收取房價金額 30%當作訂金，

得否放寬為三天或三天以上連續假期不受此規範限

制案。(徐委員銀樹提案) 

裁示：本案轉請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研議。 

二、有關東南亞或稀少語言導遊不足，建議可朝建立實習

導遊等方式辦理案 (戴委員啟珩提案)  

    裁示：本案轉請交通部觀光局研議。 

三、有關交通部觀光局派駐大陸地區人員待遇問題案。(交

通部觀光局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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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示：請交通部觀光局邀集相關單位召開專案會議研

議。 

四、102 年來臺旅客突破 800 萬人次，請函各部會對於共

同推動觀光有功之工作同仁予以敘獎勉勵。 

捌、散會(17時 30分)。 


